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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豪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征收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征收补偿概况 

因嘉善县惠民街道实施城市有机更新需要，根据土地管理法及其他法律、法

规的规定，同时为推动公司改造升级，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公司与嘉善天信房

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信拆迁”）签署《征收补偿协议》。根据《征

收补偿协议》约定，公司被征收房屋坐落于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惠民大道 328

号、365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10 月 1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征收补偿

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3）。 

2024 年 4 月 16 日公司与天信拆迁签订了《补充协议书》，该协议书为公司

之前与天信拆迁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的补充合同。由于嘉善县工业用地级别

基准的调整，涉及惠民街道“城市有机更新（二期）”出让土地级别调整同步执

行，对原土地补偿金额给予调整，调整后的土地征收补偿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372,261,395.00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4 月 16 日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信

息披露平台（http://www.bse.cn/）披露的《签订重要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4）。 

二、收到征收补偿款进展情况 

2024 年 12 月 17 日，公司收到嘉善县惠民新市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拨付的



征收补偿款，金额为人民币 2,000,000.00元，占本次征收补偿款总额的 0.54%。

截至 2024年 12月 18日，公司共收到该协议项下的征收补偿款 362,318,258.00

元，占本次征收补偿款总额的 97.33%。本次征收补偿款总额为人民币

372,261,395.00元。 

公司将严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会计处理最终

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结果为准。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持续关注剩余征收补偿款的到位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征收补偿协议》； 

（二）《补充协议书》； 

（三）征收补偿款到账凭证。 

特此公告。 

 

浙江豪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2 月 18日 


